徐州市政府采购协会
会费收取和管理办法

第一条  为了做好徐州市政府采购协会(以下简称协会)会费的收缴、使用与管理工作，根据徐州市民政局有关社会团体会费管理有关规定和《徐州市政府采购协会章程》(以下简称《章程》)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按期缴纳会费是会员应尽的义务。会员缴纳的会费是协会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。
第三条  会费的收缴、管理和使用，应坚持“量入为出，遵章守法，厉行节约”的原则。
第四条  会员自愿缴纳会费超过年度会费标准的，应予鼓励和表彰。
第五条  会员于每年1月31日前缴纳当年会费;新会员于入会批准之日起1个月内缴纳当年会费。在每年6月30日(含)之前批准的新会员，应缴纳全年会费，在每年7月1日(含)之后批准的新会员，应缴纳半年会费。
第六条  会员缴纳会费的标准：
一、会长单位每年3万元；
二、副会长单位(监事会主席单位)每年1.5万元；
三、理事、监事单位每年0.8万元；
四、一般会员单位每年0.2万元;
五、个人、事业单位会员免缴会费。
第七条  会费由协会办公室负责收取和管理。收取会员会费时开具“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”。本团体日常经费单笔1万元以内开支，由秘书长审核，会长批准；单笔1-3万元开支由会长审批；3万以上开支，须经会长办公会审批，会长签字。
第八条  会员若因特殊情况需要减免会费的，可向协会提出书面申请，待报请会长审批同意后，可予减免。
第九条  对于无故连续2年不缴会费的会员，即视为自行退会，并不予退还以往所缴纳的会费、资助和捐款。
第十条  会费应当按照本团体宗旨在以下范围内使用：
一、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及事业发展；
二、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以及以协会名义召开的会议费用;
三、协会所需办公经费，内部刊物、网站开办运营经费;
四、协会专职工作人员工资、福利和社保支出；
五、其他由理事会决定的事项。
第十一条  协会秘书处负责定期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协会财务收支情况，在每年年检时向国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报告会费收支情况，并按业务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相关规定，定期进行财务审计。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解释权属徐州市政府采购协会秘书处。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经徐州市政府采购协会2024年4月27日第一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开始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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